
天津商业大学国家奖（助）学金评定工作流程

每年 11 月初学生处向学院下发国家奖（助）学金评定工作安排

学院成立国家奖（助）学金评审工作小组，制定评审细则，面向学生公布

学生根据国家奖（助）学金评审要求，登录学生工作系统提出申请。

学院按照评审细则，对提出申请的学生组织评审，确定享受相应

奖（助）学金的学生初审名单，并在学院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5 个

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期内无异议后，报学生处审核、备案。

学生处将学生奖（助）学金相关材料报天津市教委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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